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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红：

本院受理原告刘莉与被告夏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521民初398
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刘莉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
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中的全部诉请；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
费、公告费由被上诉人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石空法庭领取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中宁县人民法院

曲佳宇：

本院受理原告梁银交与被告曲佳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车辆转让协
议》，并要求被告返还原告 13000元、违约金 2600元、损失费用 4600元，合计
202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于送达之日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王向杰：

本院受理原告马永孝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
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5000元并赔偿原告利息10000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吉县人民法院

王向杰：

本院受理马永孝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吉县人民法院

唐彦平：

原告张艳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判决如下：被告唐彦平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张艳霞剩
余借款 68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提起上诉。

西吉县人民法院

李玉成：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与被告李
玉成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5 民初 95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李玉成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
信用卡透支本金 19925.35元、利息 13560.16元、预借现金费用 12元，
共计 33497.51 元；二、驳回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635 元，由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
站支行负担 998 元，李玉成负担 637 元；公告费 300 元，由李玉成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院送达宣判答疑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罗军：

苗龙龙与你、银川市金凤区综合执法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市兴庆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5民初 157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为：一、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兴庆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
业三者险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苗龙龙各项损失 27323.02元；二、银川市金凤区
综合执法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苗龙龙各项损失 164856.26 元；
三、驳回苗龙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093 元（缓交），由苗龙龙负担
693元，由银川市金凤区综合执法局负担 1400元；公告费 300元，由银川市金凤
区综合执法局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308室领取民事判决，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1351号

李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行诉被告李平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本案原告的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29599.89元、利息 8073.32元、费
用 6009.34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22年 12月 15日，此后利息及费用
等按宁夏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
止），上述暂合计 43682.5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你向本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遇非工作日自动顺延）下午 15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756号

张铁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惠农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205民初 7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铁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惠农
支行透支本金 26629.97元，支付利息 48061.06元（计算至 2023年 3月 2日）,合计 74691.03
元，2023年3月3日以后按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及领用合约的约定支付利息（按
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息）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石嘴山惠农支行其他诉讼请求。三、案件受理费 1852元、公告费 600元，共计 2452元，
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惠农支行负担 185元，被告张铁军负担 2267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410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牛廷富：

原告申小兵与被告牛廷富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本院已作出（2023）宁0424民初55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一、由被告牛廷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申小兵
代替被告牛廷富向王继升所偿还的代偿款本金20000元；二、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24
民初55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六盘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王彦平（王金平）：

本院受理原告杨登森诉王彦平（王金平）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案件合议庭组成人员及
书记员告知书。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立即支付拖欠原告煤款 28800 元；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
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六盘山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李刚：

本院受理原告魏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依
法由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2360元；2.请求依法由被告从2022年9月10日起
至 2023年 4月 30日止按银行借款利率 0.6%承担利息 8个月计 593元，之
后利息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代书费200元，共计本息13153元；3.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24民初713号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休假期顺延）在本院六盘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李秀全：

本院受理原告贾小斌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盐池支公司、李秀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诉讼请求：1.判令第一被告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
赔偿原告人身损害各项费用 154521.04元；2.交强险、商业
三者险不足的部分由第二被告承担；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质证）、司法鉴
定意见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公告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牛治平：

本院审理的（2023）宁0121民初1086号原告贾艳艳与被
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三人牛治平
劳动争议一案，经本院判决【驳回原告贾艳艳的全部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 10 元，减半收取计 5 元，由原告贾艳艳负
担。】原告贾艳艳对本院作出的（2023）宁0121民初1086号民
事判决书不服，依法提起上诉，诉请：1.依法撤销（2023）宁
0121民初 108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
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上诉状。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宁夏原野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袁新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嘉源物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原野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袁新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结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121
民初 1278号民事判决书，简易转普通裁定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宁夏原野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袁新华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银川嘉源物资有限公
司轮胎款 88731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237270元。案件受理费 14923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宁夏原野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袁新华负担。限你们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谭学春：

本院受理的原告永宁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谭学春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结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1民初1401号民事判决书，简
易转普通裁定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谭学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永宁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170000元及利息137925元（利息暂算
至2023年3月3日，之后的借款利息以本金17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
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5919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谭学春负担。
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高自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自强与被告高自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结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1民初1508
号民事判决书，简易转普通裁定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高
自军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张自强借款80000元。案
件受理费 180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高自军负担。限
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陈吉佳：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与被告陈吉佳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结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121民初1538号民事判决书，简易转普通裁定书，判决内容如
下：一、被告陈吉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偿还信用卡透
支本金 29963.37及利息 7245.94元，利息暂算至 2019年 9月 15日，其后利息以未偿还的透支本
金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
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2元、公告费600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
负担50元、被告陈吉佳负担1422元。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502民初945号

常卫东：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婷与被告常卫
东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02 民
初 94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
原告刘婷与被告常卫东离婚。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柔远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
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453号

牛兴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81民初45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牛兴波返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欠款本金
39071.87元、支付借款利息 3198.68元、费用 2213.78元，合计 44484.33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2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牛兴
波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450号

李永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81民初 450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李永江返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欠款
本金 34687.96元、支付借款利息 11467.96元、费用 6866.8元，合计 53022.72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4元，公告费600元，由
被告李永江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徐胜利、化红珍、王金柱、杨学斌：

本院受理的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登支行与
徐胜利、化红珍、王金柱、杨学斌、孙建聪、刘学军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汤有力向我院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事项
为：“请求依法撤销（2022）宁 0106执恢 589号执行裁定书对化红珍
名下的位于银川市金凤区丰祥家园40号住宅楼1单元1501室的查
封（不动产权证书号：宁（2022）金凤区不动产权第 0050007号）”因
本院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我院现定于 2023年 8月 8日下午 2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307办公室召开听证会，逾期将依法缺席审查和裁决，逾
期不到，则视为放弃权利。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初啼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赵雄伟、钟艺桐：

本院受理的崔凯与宁夏初啼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
崔凯向我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事项为：“请求
追加赵雄伟、钟艺桐作为本案被执行人。”因本
院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我院现定于 2023 年 8 月 7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307 办公室召
开听证会，逾期将依法缺席审查和裁决，逾期不
到，则视为放弃权利。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502民初927号

宋明强：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娟与被告宋明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02民初
9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宋明强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陈娟返还借款 20000 元；二、驳回原
告陈娟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柔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848号

刘继承：

本院受理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农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205民初8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刘继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惠农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35445.38元，利息9047.97元（计算至2022年
12月15日），合计44493.35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农支行
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宁夏腾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金鼎浩砼业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通知书等法律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611号

郭谨瑞：

本院受理原告罗嘉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0205民初6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郭谨瑞于本判决生
效后五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罗嘉琪借款本金175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8元、公告费600元，共计
838元，由被告郭谨瑞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1700号

李少军：

本院受理上诉人张孝与被上诉人宁夏万乘和商贸
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李淑娟、李少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多方查证无法确 定你的送达地址，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西
区三楼法庭（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人民巷东段）公开
开庭 /询问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按缺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詹海岳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中，被执行人詹海岳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詹海岳
名下车牌号为宁AF10688号车辆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詹海岳名下车牌号为宁AF10688号车辆，首次拍卖时间为
2023年7月23日10 时至2023年7月26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85000
元，保证金：12750元，增价幅度：85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
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辰易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
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865613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
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
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
先购买权，应在2023年7月18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
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汇通信诚
租赁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建疆：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宁建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16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宁建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
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55145.65元、违约
金5514.57元；二、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4元，由原告宁夏凯义
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121元，被告宁建疆负担 1333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宁建疆负担。限你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福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马福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166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马福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
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65328.8元、违
约金6532.88元；二、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60元，由原告宁夏
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47元，被告马福军负担
1613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马福军负担。限你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徐永刚：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徐永刚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1669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徐永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
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62856.56元、
违约金6285.66元；二、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86元，由原告宁
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40元，被告徐永刚负担
1546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徐永刚负担。限你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吴闽：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
被告吴闽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167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吴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
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37483.2元、违约
金3748.32元；二、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4元，由原告宁夏凯
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77元，被告吴闽负担847元；
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吴闽负担。限你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昭琦：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
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昭琦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167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马昭琦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
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
50680.4元、违约金 5068.04元；二、驳回
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0元，由
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
担 110元，被告马昭琦负担 1210元；公
告费 600元，由被告马昭琦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
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范琨：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
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范琨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 民初 167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范
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
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
金 44668.6 元、违约金 4466.86 元；二、
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0
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
公司负担 95 元，被告范琨负担 1045
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范琨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张鹏：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
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张鹏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167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鹏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宁
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
24769.6元、违约金2476.96元；二、驳回
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44元，由
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
担 45元，被告张鹏负担 499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张鹏负担。限你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绿润万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伊兴肉牛养殖有限公司、秦云友、吴美芳、秦宁英、邓永洪、秦丽华、黄上明、秦选军、梁蓉、高建中、孙成玲、张银莲、畅西峰、
赵军、杨怀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宁夏伊兴肉牛养殖有限公司、秦云友、吴美芳、秦宁英、邓永洪、秦丽华、黄上明、秦选军、梁蓉、高建中、孙成玲、张银莲、畅西峰、赵军、杨怀林至今未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以下房产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秦丽华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川市金凤区通达南街长庆巷3号1号商住楼3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8月3日10时至2023年8月6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
1500000元，保证金：200000元，增价幅度：15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被执行人赵军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长庆巷农垦商贸综合楼13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
间为2023年8月3日10时至2023年8月6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400000元，保证金：40000元，增价幅度：4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三、被执行人张银莲名下位于银川市西夏区同心
北街，浙商商场、浙商公寓1011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8月3日10时至2023年8月6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455000元，保证金：
50000元，增价幅度：4000元（以及其整倍数）；四、被执行人高建中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浙商商场、浙商公寓1007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
2023年8月3日10时至2023年8月6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455000元，保证金：50000元，增价幅度：4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五、被执行人宁夏伊兴肉牛养殖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
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浙商商住楼20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8月3日10时至2023年8月6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525000
元，保证金：60000元，增价幅度：5000元（以及其整倍数）；六、被执行人宁夏伊兴肉牛养殖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浙商商场、浙商公寓3001号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8月3日10时至2023年8月6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640000元，保证金：70000元，增价幅度：6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七、被执行人宁夏伊兴
肉牛养殖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银川市西夏区浙商商场、浙商公寓3013号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8月3日10时至2023年8月6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
次拍卖起拍价：400000元，保证金：40000元，增价幅度：4000元（以及其整倍数）；八、被执行人宁夏伊兴肉牛养殖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银川市西夏区浙商商场、浙商公寓3153号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8月3日10时至2023年8月6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150000元，保证金：20000元，增价幅度：1500元（以及其整倍数）。九、上述标的物
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698960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
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十、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
2023年7月29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十一、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绿润万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可申请本
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裴伟、姜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中，被执行人裴伟、姜黎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裴伟名下位于宁夏
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永安巷126号宁夏温博窗帘市场1层118号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进行网络司法拍卖，因流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变卖上述财产。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变
卖标的：被执行人裴伟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永安巷126号宁夏温博窗帘市场1层118号房屋
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二、变卖价格：按标的物现状即裴伟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永安巷
126号宁夏温博窗帘市场1层118号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二拍流拍价格370000元变
卖。三、变卖期限：2023年7月17日10时起60日，如有竞买人在60天内变卖期中的任一时间出价，则变卖自
动进入到 24小时竞价倒计时。四、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 2023年 6月 27日起至变卖结束止（除周
末、法定节假日外）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与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联系统一时间安排看样。五、特别提醒：
1、竞买人在参与竞买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院发布在贺兰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的变卖公告及须
知。2、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3、变卖成交后十日内不交纳尾款的，保证金不
予退还。变卖咨询联系电话：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法院：0951-3803872 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7795162684、18809585924 其他未尽事宜请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查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凯添天然气安装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三泰合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宁夏三泰合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宁夏三泰合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馨怡家园16-1-501室、16-3-502室、18-1-501室、
20-1-502室、20-2-501室房屋及上述5套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网络司法拍卖，因流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变卖上述财产。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卖标的：被执行人宁夏三泰合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馨怡家园16-1-501室、16-3-502室、18-1-501室、20-1-502室、20-2-501室房屋及上述5
套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二、变卖价格：按标的物现状即宁夏三泰合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馨怡家园16-1-5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
相应面积的土地使用权,以二拍流拍价格121000元变卖；宁夏三泰合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馨怡家园16-3-5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以二拍流拍价格121000元变卖；宁夏三泰合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馨怡家园18-1-5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以二拍流拍价格121000元变卖；宁夏三泰合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馨怡家园20-1-5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二拍流拍
价格120000元变卖；宁夏三泰合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馨怡家园20-2-501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二拍流拍价格120000元
变卖。三、变卖期限：2023年7月17日10时起60日，如有竞买人在60天内变卖期中的任一时间出价，则变卖自动进入到24小时竞价倒计时。四、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
2023年6月27日起至变卖结束止（除周末、法定节假日外）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与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联系统一时间安排看样。五、特别提醒：1、竞买人在参与竞买前请务必
仔细阅读本院发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的变卖公告及须知。2、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3、变卖成交后十日内不交
纳尾款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变卖咨询联系电话：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法院：0951-3803872 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7795162684、18809585924 其他未尽事宜
请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查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唐海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唐
海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3）宁
0106 民初 2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